
南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格式）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单位名称：河南金盾信安检测评估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684634396X

法定代表人：梁宏

联系地址和电话：郑州市郑东新区中道东路6号创意岛大厦B区B620 0371-61875678

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

定。并且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有行业特殊情况，

允许分支机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

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投标人（企业电子章）：河南金盾信安检测评估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印章）：

日期：2026 年 4 月 28 日

注：

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按无

效投标处理。

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

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四、营业执照副本、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审计或财务报告、近三年内在

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等；

审计或财务报告说明：

1、提供本单位上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本公司出具的财务报表或提供银行出具

的证明文件。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供应商与银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企业信誉良好等。

2、供应商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

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格式）

声明函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代表 河南金盾信安检测评估中心有限公司（公司全称）向本项目

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明如下：

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

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盖章）：河南金盾信安检测评估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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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营业执照副本：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4.2.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026.03税收缴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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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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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提供本单位上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本公司出具的财务报表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银

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供应商与银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企业信誉良好等。

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2025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后的财务报

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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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商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

资产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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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网站查询截图

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规定，采购人或采购

代理机构将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等渠道查询供应商信用记录，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

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供应商将被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截止

时点：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在本公告规定的查询时间之后，网站信息发生的任何变更均不再作为评标依据。供

应商自行提供的与网站信息不一致的其他证明材料亦不作为资格审查的依据。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将同采购文件

等资料一同归档保存；

4.4.1.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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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95



4.4.3. 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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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98



99



100



4.5. 具有公安部第三研究所颁发的“网络安全服务认证证书等级保护测评服务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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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内乡县政府采购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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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非联合体投标承诺函

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投标人，根据磋商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我公司参加本次内乡县公安局视频传输网网络安全建设项目投标为非联合体投标，系独立参与本次采购

活动，不分包、转包。

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我公司在经营活动中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我公司满足磋商文件其他实质性要求。

本响应文件的响应有效期：开标之日起60日历天。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追究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投标人（企业电子章）：河南金盾信安检测评估中心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4 月 28 日

103


	八、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文件资料
	南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格式）

	四、营业执照副本、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审计或财务报告、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
	声明函
	4.1.营业执照副本：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4.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4.网站查询截图
	4.4.1.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4.4.2.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4.4.3.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4.4.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4.5.具有公安部第三研究所颁发的“网络安全服务认证证书等级保护测评服务认证”
	4.6.内乡县政府采购信用评价
	4.7.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非联合体投标承诺函


